[bookmark: _GoBack]  臺北市104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壘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壹、目的：為培育臺北市壘球運動人才進行有計畫之長期培訓，提升國際競技力，落實體育
教學正常化，以活絡壘球運動風氣，增進壘球運動人口。
貳、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叁、協辦單位：臺北市體育總會壘球協會、臺北市體育總會慢速壘球協會。
肆、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伍、比賽日期：105年4月12日（星期二）至4月16日（星期六）。
              預備日為105年4月17日(星期日)至4月23日(星期六)。
陸、比賽地點：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壘球場、百齡壘球場。
柒、參加資格
　　一、學生組之學籍規定
（一）參加比賽之選手，以各校104學年度第1學期註冊在學之正式學生，設有學籍，現仍在臺北市就學者為限參加比賽之選手，以各校104學年度第2學期取得學籍者。
（二）在國中修業3年以上者不得報名國民中學組。
（三）轉學生或重考生參加比賽者，以具有就讀學校連續1年以上之學籍者（103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日即在代表學校就學，設有學籍，現仍在學者）為限；如原就讀之學校於103學年度係因諭令停招或解散之學生則不受此限，惟需檢附相關證明。
（四）選手報名註冊後，不得轉隊，亦不得更改名單。
（五）開學日之認定：高級中等學校以教育部核定之學年開學日為基準，國民中學以所屬各縣市政府公佈核定之學年開學日為基準。
二、學生組之年齡規定
（一）高中（職）組：限85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
（二）國中組：限88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
（三）國小組：限92年9月1日（含）以後出生者。
    三、教職員組：學校內教職員工(含代理教師)。兼課老師、實習老師、臨時雇員、救生員及家長皆無參賽資格。
四、人數
　　　　每隊隊職員含領隊1名、教練2名、管理1名、球員（含隊長）共18名。
　　五、身體狀況：不適劇烈運動競賽者，請勿報名參加。
捌、比賽組別
　　一、學生組（壘球）
（一）高中（職）男子組　(中式壘球)
（二）高中（職）女子組
（三）國中男子組　(中式壘球)
（四）國中女子組  
（五）國小女子組

二、教職員工組（慢速壘球）：男女混合編組，每隊參賽隊伍需報名2名女性，至少1名女性上場，可不守備。
玖、報名日期
　　一、時間：自105年3月7日（星期一）至3月11日（星期五）截止，請掛號郵寄承辦單位，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予受理。報名單須加蓋校長、人事主任、教務主任之職章。另請以電子郵件傳送報名表電子檔，報名表電子檔請至士林高商首頁www.slhs.tp.edu.tw→104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壘球錦標賽內下載。
　　二、郵寄地址：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150號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體育組   張祐慈組長收
    電子檔請寄 E-mail: sb201557@yahoo.com.tw
    檔名:         學校 教育盃壘球賽報名表
拾、抽籤及領隊會議地點
　　    105年3月18日（星期五）上午10時於士林高商舉行，未出席會議者，由本會競賽組當場代抽，將不得異議。
拾壹、開幕典禮：105年4月12日（星期二）上午10時舉行，請各隊派員參加開幕典禮。
拾貳、比賽制度：依報名隊數決定之。
拾叁、競賽規則：採中華民國壘球協會審定之最新壘球規則。
拾肆、比賽用球：採用中華民國壘球協會審定合格用球。
拾伍、其他相關規定
    一、教職員工組本次比賽採用木棒，預賽比賽時間為60分鐘、複決賽比賽時間為70分
        鐘。屆時若未賽完，則以屆滿時間該局為最後1局（時間屆滿前大會及裁判不負通
        告義務）。若上半局賽完，下半局後攻之隊伍分數較高；或3出局前分數超過對方隊
        伍，則判獲勝且比賽結束；複、決賽採突破僵局制，7局結束或時間屆滿時仍平手，
        則8局或時間屆滿之次局起採突破僵局。
    二、教職員工組比賽採七局制，滿4局相差10分（含）以上，滿5局7分（含）以上則
        提前結束比賽。
三、為提倡兩性平權，鼓勵女性參與運動，教職員工組各隊上場球員需有1名女性，若
    未有女性參與比賽，則沒收比賽以0：10比數為敗隊。
四、為使比賽順利進行，教職員工組(慢速壘球)打擊者上場打擊以1好1壞球數開始。
五、請參賽球員攜帶足以證明在該校服務的證件（含照片）備查。
六、若採循環賽，
1、單循環賽時，教職員工組勝一場得2分，和局各得1分，敗一場得0分；學生組勝
    一場得2分，敗一場得0分(學生組每一場球均需分出勝負) ，總積分多者為先。
2、如遇兩隊積分相同時，依兩隊勝負勝者為先
3、如遇三隊或三隊以上積分相同時  依下列各項順序決定：
(1)、總失分少者為先。
(2)、總得分多者為先。
(3)、若以上各項皆相同時，抽籤決定。

七、比賽場地為百齡壘球場（承德路監理所堤外運動公園）、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壘球場。
八、各隊參賽球員不強制穿著制式壘球服裝，但須統一服裝、顏色與式樣。
    九、學生組比賽：國中男子組比賽7局預賽每場限時90分鐘，決賽每場限時120分鐘；
        其餘國高中組比賽7局每場限時120分鐘、國小組比賽6局每場限時90分鐘；屆時
        若未賽完，則以屆滿時間該局為最後1局（時間屆滿前大會及裁判不負通告義務）。
        若上半局賽完，下半局後攻之隊伍分數較高；或3出局前分數超過對方隊伍，則判
        獲勝且比賽結束；若國高中組7局、國小組6局結束或時間屆滿時仍平手，則國高
        中組8局、國小組7局或時間屆滿之次局起採突破僵局。若報名比賽隊伍二隊時，
        採三戰二勝制，其餘依報名隊伍數另訂定之。
國小組補充規定：
      場地：1.本壘板起點至投手板前緣距離11.59米。
            2.全壘打距離50米。
            3.比賽用球：內外牌3號橡膠球。  
    十、學生組比賽，滿3局相差15分（含）以上，4局相差10分（含）以上，滿5局7
        分（含）以上則提前結束比賽。	
十一、投手與捕手交談，限1局1次，如第2次，則視為教練面授機宜1次。
    十二、特別規定
          比賽中擊球員進入擊球區後，不論是投手練球、看暗號、或揮棒練習，至少單腳
          踏於擊球區之內。
         【例外】：擊球員可離開擊球區，當：
       (1) 擊出界內球或界外球時。
       (2) 揮棒、推擊、或核對揮棒時。
       (3) 被投手投出之球迫離擊球區。
             (4) 暴投或漏補球時。
       (5) 本壘有防守狀況時。
             (6) 宣告比賽暫停時。
       (7) 投手離開投手區或捕手離開捕手區時。
       (8) 以為投出之球是第四壞球時。
         【罰則】
          若擊球員因上述以外之原因離開擊球區而耽誤比賽，裁判員可以口頭警告或
          宣告好球，投手不需投球且該球為死球。
十三、每次暫停以30秒為限（受傷處理不在此限）。
十四、為考量比賽安全性，本次比賽實施本壘前劃定4.5米線。
十五、投手投出之球不低於1.83米，球落在本壘板及好球帶均為好球。
十六、攻方通過4.5米線後，得踩本壘板或好球帶得分；守方只能踩本壘板才算封殺。
      (例外：當球落於捕手後方再傳至本壘守備者，則守方踩本壘板及攻方踩好球帶
       互換)

拾陸、獎勵
一、優勝單位：教職員工組及學生組各取前4名頒發獎盃，
二、各校逕依下列原則辦理敘獎事宜：
（一）各組四隊以上參賽之優勝學校敘獎額度，摘要如下：
1. 第一名，指導教師或教練嘉獎2次1人領隊、管理各嘉獎1次。
2. 第二名，領隊、管理、指導或教練各嘉獎1次。
3. 第三名，指導或教練嘉獎1次1 人。
（二）比賽各類組別參賽隊伍未滿四隊者擬酌予降低敘獎額度，其原則如下：三隊參賽者冠軍比照第二名、亞軍比照第三名；兩隊參賽者冠軍比照第三名。
（三）為鼓勵各校積極組隊參與比賽，凡各報名參賽且實際出賽學生隊伍之指導教師或教練，擬核予嘉獎1次1人（不同組仍以敘獎1次為原則）。
（四）優勝學校敘獎人員以不重複敘獎為原則，若指導教師、教練或相關承辦人為同一人時，則擇其最優乙項敘獎。
（五）參加教師組比賽之敘獎額度依教育局92年6月23日北市教七字第09234984800號函：「獲教師組第1、2、3名者領隊、指導教師、或教練、管理及參加人員每人核予嘉獎1次，惟每位教師於同一學年度參加各項師生盃教職員組比賽，以敘獎乙次為原則」辦理。
三、參與競賽之團體組冠、亞軍的學校校長與教師組優勝前3名的校長敘獎，由承辦學校建檔統一以郵件傳送給承辦人，再由本局另案發布。另有關承辦、協辦學校校長之敘獎，直接由本局另案發布；惟教職員部分請現職機關自行核定辦理敘獎相關事宜。
拾柒、申訴
1、 有關競賽之問題含球員資格或違反本章程之問題，各隊應於各場比賽開始前提出或於該場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以書面（如附件一）申訴，未依規定時間提出申訴者，不予受理。
2、 書面申訴應由該代表隊領隊或教練簽章，並向大會審判委員會或裁判長提出，並繳交保證金新台幣5,000元，如經審判委員會裁定其申訴未成立時，得沒收其保證金。
拾捌、比賽爭議之判定
1、 規則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判決為終決。
2、 無明文規定者，由該審判委員會判決之，其判決為終決。
拾玖、比賽附則
1、 參加比賽學生攜帶學生證、教職員工組攜帶足以證明在該校服務的證明文件以備查對身份之用，比賽時未能提出者不能參加比賽。
2、 無故棄權者，取消所有已賽成績及繼續比賽之資格，並報局查處。
3、 教職員工組若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問題，由領隊全權負責。

貳拾、本競賽規程經報請教育局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臺北市104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壘球錦標賽  學生組報名表(1)
	校名
	
	組別
	□高男組    □高女組
□國男組    □國女組  □國小女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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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長

	
	
	
	





2

領隊：  
教練1：  
教練2：  
管理：  
隊長：  
臺北市104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壘球錦標賽 學生組 報名表(2) 照片檔
隊員1：  
隊員：3  
隊員：4  
隊員：5  
隊員16：
隊員17：

	承辦人員
	註冊組長
	教務主任
	校   長

	
	
	
	


1.本表所列球員資料，均符合競賽規程規定，若有不符合競賽規程規定時，取消參賽資格。
2.一經報名，不得更改名單。
3.報名表(1)(2)均需完成，經業務相關人員簽章後蓋妥學校關防，於3/11日前掛號郵寄至承辦單位 (以郵戳為憑)，逾期概不受理。
4.電子檔請另寄E-mail:sb201557@yahoo.com.tw 檔名:         學校 教育盃壘球賽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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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104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壘球錦標賽  教職員工組報名表(1)
	校名
	
	組別
	教職員工組

	學校地址
	

	承辦人員
	
	電話　　　　　　　　手機　　　　　　傳真

	領隊
	
	教練
	
	教練
	
	管理
	

	球　員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校內職稱

	1
	隊長
	
	
	
	

	2
	隊員
	
	
	
	

	3
	隊員
	
	
	
	

	4
	隊員
	
	
	
	

	5
	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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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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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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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員
	
	
	
	

	9
	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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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員
	
	
	
	

	11
	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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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員
	
	
	
	

	13
	隊員
	
	
	
	

	14
	隊員
	
	
	
	

	15
	隊員
	
	
	
	

	16
	隊員
	
	
	
	

	17
	隊員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人事主任
	校   長

	
	
	
	



領隊：  
教練1：  
教練2：  
管理：  
隊長：  
臺北市104學年度教育盃中小學壘球錦標賽 教職員工組 報名表(2) 照片檔
隊員1：  
隊員：3  
隊員：4  
隊員：5  
隊員16：
隊員17：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人事主任
	校   長

	
	
	
	


1.本表所列球員資料，均符合競賽規程規定，若有不符合競賽規程規定時，取消參賽資格。
2.一經報名，不得更改名單。
3.報名表(1)(2)均需完成，經業務相關人員簽章後蓋妥學校關防，於3/11日前掛號郵寄至承辦單位 (以郵戳為憑)，逾期概不受理。
4.電子檔請另寄E-mail:sb201557@yahoo.com.tw 檔名:         學校 教育盃壘球賽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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